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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最大的弊端是它给公司的设立及其活动较小的自由空

间，国家干预公司的广度和力度都过大。这主要是当时的经

济社会条件所必然形成的：一是市场经济还未在宪法范围内

予以肯定；二是公司法主要想解决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国

有企业改制的法律规范是硬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有任何变

通。 当前公司法修改中一条主旋律应该是给公司的设立及其

活动以更大的自由空间。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是在强制性规范中为公司的设立及其活动松绑，如降低最

低注册资本额要求、实行授权资本制、取消转投资限制、允

许设立一人有限公司等；二是增多公司法中任意性规范，允

许当事人在公司章程中作出与法律不同的规定。两种方式应

当同时使用并注意二者使用领域的不同。 在公司对外的资本

信用、公司的法定意思机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其

权限、在公司的设立、变更、终止、清算方面、对控股股东

滥用权力的限制以及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等问题上必须是

强制性规范，尤其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义务以及应承

担的责任上，不仅应是强制性规范，而且还应规定的更明确

、更严格。但是在仅仅涉及股东之间权利义务设置上以及公

司治理结构权力行使的具体程序上，应当有更多的任意性规

范。 任意性规范在公司法中的表现就是约定优先于法定，约

定不同于法定时，约定有效；而强制性规范则是法定优先于

约定，约定违反法定时，约定无效。法定就是公司法的规定



，约定就是章程的规定。因此，法院和仲裁机构判案的依据

就是法律、法规和章程。在合同纠纷中，法院和仲裁机构往

往很注意合同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在公司纠纷中，章程

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往往被忽略。公司法修改中，在加大任

意性规范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应当加大章程在规范公司的

设立和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章程的地位和作用应当有

下面几点认识： 第一、有限公司的章程必须全体股东签字方

能生效，股份公司的章程由发起人制定并在创立大会上通过

。虽然不是每一个股东都在章程上签字，但视为是股东的“

加入”行为，因此章程是全体股东之间的协议。任何一个股

东不能对章程持“异议”或“保留”。 第二、章程是公司的

“宪章”，是公司组织和行为的最高准则。章程不应当是“

格式”的。适用于任何一个公司的章程，其实就已经不是章

程了。公司登记机关更不能要求公司登记时都必须使用其“

格式”章程、“标准”章程。 第三、章程应当是公开的，任

何人都可以查阅的。章程与合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有一个

本质的区别，即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不涉及

第三人的利益；而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会涉及第三人利益，尤

其是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章程必须允许任何人查阅。 

第四、章程中涉及法定代表人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权限的

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投资人

对受托人或者聘用的人员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的规定精神，应当写入公司法中，这样就和合同法第50条

规定相一致。 第五、章程中的规定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

的无效，因此，允许股东或其他人向法院提起确认章程〈或

部分条款〉无效之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